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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岛名称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海发〔2010〕16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加强对海岛名称的管理，适应海岛开发、建设、保护与管理的需

行。

                             

家海洋局

                               

二十八日

 

 

海岛名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海岛名称的管理，适应海岛开发、建设、保护与管理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属海岛(有乡级以上人民政府驻地的海岛除外)的名称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海洋局负责全国海岛名称管理。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管辖区域内海岛名称管理。

    海岛名称管理包括海岛命名、更名、名称注销、名称登记、名称发布与使用、名称标志设置等有关工作。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对海岛名称及其标志建立档案管理和地名信息数据库系统，提供

    第二章 海岛命名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命名：

    (一)无名海岛;

    (二)因自然或人为原因新形成的海岛;

    (三)其他应当命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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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管辖区域内海岛命名申请表，由省级人民政

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海洋局。

    第七条 海岛命名遵循下列原则：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安全;

    (二)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

    (三)与已经登记的海岛不重名，避免使用同音字。

    (四)使用规范文字，避免使用生僻字，不得使用阿拉伯数字和外国文字，不得使用带有侮辱性质、歧视性质和极端庸俗的

    (五)名称文字简洁，一般不超过五个字;

    (六)使用本办法规定的海岛通名。

    第八条 国家海洋局对海岛命名申请进行审查，符合命名原则的，按照本办法规定予以登记。

    第三章 海岛更名

    第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更名：

    (一)不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安全;

    (二)使用带有侮辱性质、歧视性质和极端庸俗的文字。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更名：

    (一)使用文字不规范，或者使用生僻字;

    (二)名字超过五个字;

    (三)未使用本办法规定的海岛通名;

    (四)重名;

    (五)国家海洋局规定的其他可以更名的情形。

    第十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管辖区域内海岛更名申请表，由省级人民政

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海洋局。

    第十一条 海岛更名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从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名称的相对稳定;

    (二)严格限制有居民海岛更名;

    (三)海岛更名应当遵循海岛命名的各项原则。

    第十二条 国家海洋局对海岛更名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更名原则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第四章 海岛名称注销

    第十三条 因自然或者人为原因造成海岛消失的，应当注销海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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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管辖区域内海岛名称注销申请表，由省级

报国家海洋局。

    第十五条 国家海洋局对海岛名称注销申请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六条 海岛名称注销后，该名称不得在其他海岛再次使用。

    第五章 海岛名称登记

    第十七条 国家建立海岛名称登记制度。

    称名称登记制度海岛名称登记是指对海岛的名称的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

    第十八条 海岛名称登记遵循下列原则：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安全;

    (二)不得使用带有侮辱性质、歧视性质和极端庸俗的文字;

    (三)海岛名称没有争议;

    (四)初始登记的海岛名称在所在地省级管辖区域内不重名;

    (五)尊重现状，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

    第十九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海岛名称普查，编制管辖区域内海岛名称初始登记表

原则审查，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海洋局。

    第二十条 国家海洋局负责对海岛名称初始登记表(册)进行审查，符合海岛名称登记原则的，予以登记。

    第二十一条 海岛命名、更名和名称注销经批准后，由国家海洋局予以登记。

    领海基点海岛及其他涉及海洋权益、国防、外交事务海岛需要命名、更名的，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后，予以

    国家海洋局根据海岛名称登记情况，发布海岛标准名录。

    第二十二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印管辖区域内海岛标准名称出版物，及时向社会提供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岛名称时，必须使用国家公布的标准名称。

    各级海洋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岛名称使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不规范海岛名称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第六章 海岛名称标志设置

    第二十三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海岛名称标志设置和管理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公布的海岛标准名录和海岛名称标志设置规范，设置海岛名

    第二十四条 海岛名称标志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海岛标准名称的汉字、汉语拼音;

    (二)设置单位和设置时间;

    (三)其他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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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海岛名称标志进行巡视和维护，发现海岛名称标志损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岛名称标志的义务，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海岛名称标志;对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海岛名

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海岛命名、更名、名称注销、名称登记等有关文书格式由国家海洋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七条 群岛、列岛、低潮高地、暗礁、暗沙、人工岛名称和海域地名比照本办法管理。

    第二十八条 海岛名称包括专名和通名两部分。

    海岛专名通过关联法、形象法或者其他方法确定，一岛一专名。

    海岛通名根据地理实体属性，分别使用群岛、列岛、岛、礁、沙、暗礁、暗沙。海岛通名的具体含义如下：

    (一)群岛是指彼此相距较近，成群分布在一起的岛群;

    (二)列岛是指呈线形或者弧形排列分布的岛链;

    (三)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陆地区域;

    (四)礁(沙)是指高潮时淹没、低潮时出露的礁石(沙洲);

    (五)暗礁(暗沙)是指低潮时不出露的礁石(沙洲)。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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